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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简  称 释  义 

本所/大成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经办律师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 

本项目 
指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发行人/公司/奥飞数据 指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踊跃成长 1 号 指  踊跃成长 1 号新三板投资基金 

新风口 指  广东新风口投资有限公司——新风口定增一号基金 

金睿和 3 号 指  金睿和新三板混合策略 3 号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编制的《广东奥飞数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申报稿）》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国法定流通货币单位 

 

注：本法律意见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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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的专

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

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数

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

作报告》；并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

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为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

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 2017 年 11 月 6 日的反馈问题，本所律师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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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的修改、补充或进一步的说明。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本所律师谨作如下承诺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

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规定及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并据此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关于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要求，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合法性及对本次发行上市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

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是对前述法律意见的补充。本所律师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

社会公众股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仅供发行人为本次股票发行、上市之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是针对 2017 年 11 月 6

日反馈问题中要求发行人律师发表意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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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三只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设立的合法性；契约型基金合同的签署

是否为持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是否可能引发

法律纠纷；是否有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问题。 

1、三只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设立的合法性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经核查，踊跃成

长 1 号、新风口与金睿和 3 号均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指的

私募投资基金。 

（1）踊跃成长 1 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H1687），并查询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http://gs.amac.org.cn/），踊跃成长 1 号

已经设立完成并依法进行备案。踊跃成长 1 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踊跃成长 1 号新三板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H1687 

成立时间     2016-02-18 

备案时间     2016-02-24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踊跃资本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运作状态     提前清算 

 

经对踊跃资本的访谈、踊跃资本出具《基金管理人的承诺函》和本所律师核

查确认，踊跃成长 1 号基金已经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完成基

金设立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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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风口 

经本所律师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H1555），并查询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http://gs.amac.org.cn/），新风口已经设

立完成并依法进行备案。新风口的基本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广东新风口投资有限公司——新风口定增一号基金 

基金编号     SH1555 

成立时间     2016-02-18 

备案时间     2016-03-07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东新风口投资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运作状态     提前清算 

 

经对广东新风口投资有限公司的访谈、广东新风口投资有限公司出具《基金

管理人的承诺函》和本所律师核查确认，新风口已经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办结备案手续。 

 

（3）金睿和 3 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38304），并查询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http://gs.amac.org.cn/），金睿和 3 号已

经设立完成并依法进行备案。金睿和 3 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金睿和新三板混合策略 3 号 

基金编号     S38304 

成立时间     2015-05-15 

备案时间     2015-06-01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东金睿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运作状态     正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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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金睿和投资的访谈、金睿和投资出具的《基金管理人的承诺函》和本所

律师核查确认，金睿和 3 号已经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完成备

案登记手续。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三只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设立合法合规。 

 

2、关于契约型基金合同效力和基金份额法律权属问题 

（1）踊跃成长1号 

经本所律师访谈踊跃成长1号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具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承诺函》、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签署的《基金合同》，

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踊跃资本签署的基金合同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存在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不

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 

（2）新风口 

经本所律师访谈新风口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具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承诺函》、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签署的《基金合同》，基金

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广东新风口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合同是本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其持有

的基金份额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 

（3）金睿和3号 

经本所律师访谈金睿和3号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具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承诺函》、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签署的《基金合同》，基

金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金睿和投资签署的基金合同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存在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不

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踊跃成长1号、新风口和金睿和3号基金均合法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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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金合同的签署均为持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不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纠纷。踊跃成长1号、新风口、金睿和3号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 

 

二、穿透至 2 家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最终投资人以及 9 名自然人的资金来

源，是否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是否存在权属纠纷。 

1、深圳三六二 

经核查，深圳三六二穿透后的投资人及投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深圳三六二 

投资人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沈振波 1,040.00 22.20 

韦志祥 312.00 6.66 

康作添 208.00 4.44 

冼衍锋 104.00 2.22 

罗乐谊 208.00 4.44 

陈智华 104.00 2.22 

王凤兰 520.00 11.10 

卢艳 104.00 2.22 

吴永祥 208.00 4.44 

霍少容 208.00 4.44 

丁文娱 312.00 6.66 

吴惠程 104.00 2.22 

邓恢义 104.00 2.22 

马泽松 208.00 4.44 

余少苹 208.00 4.44 

马远志 208.00 4.44 

叶丽雪 208.0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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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三六二 

投资人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潘伟权 104.00 2.22 

叶杏芯 104.00 2.22 

阚文东 104.00 2.22 

何兆基 5.00 0.11 

合计 4,685.00 100.00 

 

根据广州华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6年9月29日出具的华拓验字【2016】

第056号验资报告，深圳三六二已于2016年8月22日缴足4,685.00万元注册资本。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资报告、合伙人出资的银行回单及签订的相关承诺函，并访谈

合伙人后确认：深圳三六二各合伙人是以自有资金出资，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

持行为，不存在权属纠纷。 

 

2、金睿和进取 

经核查，金睿和进取的合伙人对其注册资本认缴和实缴出资的金额及占比如

下表所示： 

 认缴情况 实缴情况 

投资人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张援刚 3,600.00 66.01 2,196.04 66.01 

肖铿鸣 400.00 7.33 244.00 7.33 

麦文英 1,000.00 18.34 610.01 18.34 

陈桂兰 200.00 3.67 122.00 3.67 

陈晓 200.00 3.67 122.00 3.67 

广东金睿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4.00 0.99 32.94 0.99 

合计 5,454.00 100.00 3,326.9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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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访谈金睿和进取的基金管理人金睿和投资，取得金睿和进取合伙

人的出资银行回单，访谈合伙人并取得其签订的相关承诺，本所律师认为：金睿

和进取的合伙人均为真实出资，且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不存在权属纠

纷。 

 

3、张卫芳等9名自然人 

经核查，张卫芳等9名自然人的投资情况如下： 

受让方 

投资人 股份数（万股） 转让金额（万元） 

张卫芳 4.50 94.82 

薛志城 4.50 94.82 

朱丽嘉 31.30 659.49 

李晖 9.00 189.63 

温美婷 9.00 189.63 

袁娜 4.50 94.82 

何若凡 4.50 94.82 

曾乐民 4.20 88.49 

徐苒 4.50 94.82 

合计 76.00 1,601.32 

 

经访谈张卫芳等9名自然人及取得其承诺，以及其在证券交易系统购买奥飞

数据股份的成交截图，本所律师认为：张卫芳等9名自然人的投资资金均为自有

资金，且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不存在权属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深圳三六二、金睿和进取与张卫芳等9名自然人的投

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委托、信托或代持行为，不存在权属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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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权转让过程中投资金额变更和折股比例不一致的原因，是否对发行

人有影响，是否存在税收风险。 

（一）股权转让过程中投资金额变更和折股比例不一致的原因 

1、踊跃成长1号 

经核查，2016年8月，踊跃成长1号将持有奥飞数据214万股股份通过股转系

统转让给深圳三六二。经比对深圳三六二合伙人与踊跃成长1号基金持有人的投

资金额和折股比例，其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  

踊跃成长 1 号 深圳三六二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沈振波 1,060.00 22.22 沈振波 1,040.00 22.20 

韦志祥 318.00 6.67 韦志祥 312.00 6.66 

康作添 212.00 4.44 康作添 208.00 4.44 

冼衍锋 106.00 2.22 冼衍锋 104.00 2.22 

罗乐谊 212.00 4.44 罗乐谊 208.00 4.44 

陈智华 106.00 2.22 陈智华 104.00 2.22 

王凤兰 530.00 11.11 王凤兰 520.00 11.10 

卢艳 106.00 2.22 卢艳 104.00 2.22 

吴永祥 212.00 4.44 吴永祥 208.00 4.44 

霍少容 212.00 4.44 霍少容 208.00 4.44 

苏少科 318.00 6.67 丁文娱 312.00 6.66 

吴惠程 106.00 2.22 吴惠程 104.00 2.22 

邓恢义 106.00 2.22 邓恢义 104.00 2.22 

马泽松 212.00 4.44 马泽松 208.00 4.44 

余少苹 212.00 4.44 余少苹 208.00 4.44 

马佳章 212.00 4.44 马远志 208.0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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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成长 1 号 深圳三六二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叶丽雪 212.00 4.44 叶丽雪 208.00 4.44 

潘伟权 106.00 2.22 潘伟权 104.00 2.22 

叶杏芯 106.00 2.22 叶杏芯 104.00 2.22 

阚文东 106.00 2.22 阚文东 104.00 2.22 

   何兆基 5.00 0.11 

合计 4,770.00 100.00 合计 4,685.00 100.00 

 

经本所律师对踊跃成长1号的基金管理人踊跃资本及深圳三六二的合伙人进

行访谈并取得相关承诺函后确认，导致上述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深圳三六二的投资金额合计为4,685万元，较踊跃成长1号基金略有减

少，主要是踊跃成长1号基金在运营过程中产生了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所致。 

（2）深圳三六二的普通合伙人由原基金管理人踊跃资本负责人何兆基担任，

由于何兆基非踊跃成长1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故由深圳三六二的部分有限合伙

人稀释部分折股比例给何兆基（0.11％），因该比例较小，故差异不明显。 

（3）苏少科与丁文娱是夫妻关系，苏少科将股权转让给丁文娱；马佳章与

马远志是叔侄关系，马佳章将股权转让给马远志，上述均系家庭财产安排，不存

在争议或纠纷。 

     经本所律师访谈前述人员确认，上述投资金额和折股比例的变化取得了原

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新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一致认可，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

在代持行为，亦不涉及补偿。 

2、金睿和3号 

经核查，2016年10月，金睿和3号将持有奥飞数据120万股股权通过股转系统

转让给了金睿和进取，金睿和进取的投资金额和折股比例相比金睿和3号基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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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变化，其具体情况如下：  

金睿和 3 号 金睿和进取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张援刚 2,500.00 76.92 张援刚 3,600.00 66 

肖铿鸣 100.00 3.08 肖铿鸣 400.00 7 

麦文英 500.00 15.38 麦文英 1,000.00 18 

陈欣欣 150.00 4.62 陈桂兰 200.00 4 

   陈晓 200.00 4 

   

广东金睿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4.00 1 

合计 3,250.00 100.00  5,454.00 100.00 

 

经本所律师对金睿和3号的基金管理人及份额持有人，以及金睿和进取的合

伙人进行访谈并取得相关承诺函后确认，导致上述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

面： 

（1）在注册金睿和进取时，根据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要求企业达到

5,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2）金睿和3号除了投资奥飞数据外，还有其他投资项目。金睿和进取在设

立过程中，张援刚因为资金紧张，认购份额相对降低，导致其在奥飞数据的间接

持股比例下降；陈欣欣因为个人资金安排考虑退出，基金管理人金睿和投资协调

其他投资人肖锵鸣、麦文英等原基金份额持有人增加认购金额，并新引入了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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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陈晓等投资人。 

经本所律师访谈前述人员确认，上述投资金额和折股比例的变化取得了原基

金份额持有人和新合伙企业合伙人的一致认可，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

代持行为，亦不涉及补偿。 

 

3、新风口 

经核查，2016年9月，新风口定增一号将持有奥飞数据76万股股权通过股转

系统转让给了9名自然人。经比对新风口定增一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与9名最终投

资自然人的投资金额和折股比例，其具体情况如下：  

新风口 受让人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投资人 

投资金额 

（元） 

折股比例

（%） 

张卫芳 100.00 5.88 张卫芳 948,150.00 5.92 

薛志成 100.00 5.88 薛志成 948,150.00 5.92 

朱丽嘉 700.00 41.18 朱丽嘉 6,594,910.00 41.18 

李晖 100.00 5.88 

李晖 1,869,300.00 11.84 

王徵昌 100.00 5.88 

温美婷 200.00 11.76 温美婷 1,869,300.00 11.84 

袁娜 100.00 5.88 袁娜 948,150.00 5.92 

何若凡 100.00 5.88 何若凡 948,150.00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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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口 受让人 

投资人 

投资金额 

（万元） 

折股比例 

（%） 

投资人 

投资金额 

（元） 

折股比例

（%） 

杨军 100.00 5.88 曾乐民 884,940.00 5.53 

律晓霞 100.00 5.88 徐苒 948,150.00 5.92 

合计 1700.00 100.00  16,013,200.00 100.00 

 

经本所律师对新风口的基金管理人及受让人进行访谈并取得相关承诺函后

确认，导致上述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装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2013年2月发布，

2013年12月修改）中第3.1.11条之规定，“买卖挂牌公司股票，申报数量应当为1000

股或其整数倍”，故投资人现持有奥飞数据的股份比例与其在原基金中的折算比

例有细微差异。 

（2）王徵昌、杨军、律晓霞退出：王徵昌转给其亲属李晖，杨军转给其配

偶曾乐民，律晓霞转给其朋友徐苒。 

 

（二）是否对发行人有影响，是否存在税收风险 

经访谈上述三只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及受让人，以及取得发行人

出具的确认函，本所认为，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受让人均为财务投资人且持股

比例较低，且未出任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持有人的比例变动不会

对奥飞数据产生影响。 

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的转让方所持有的股份均系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定增或协议转让取得的流通股。根据现行税收政策，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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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契约型基金的个人投资人分配投资收益时，由个人投资者自行申报。另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股票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对

个人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

(国发[2013]49号)，新三板市场建设中涉及税收政策的，原则上比照上市公司投

资者的税收政策处理，因而上述股权转让过程中不涉及税务问题。经核查，上述

股权转让均系交易双方直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通过中国登记

结算公司结算，因而发行人没有代扣代缴义务，不存在税收风险。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股权转让过程中投资人的投资金额变更和折股

比例不一致的情况对发行人没有影响，不存在税收风险。 

 

四、上述三只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已解散，如是，请说明解散清算的

具体情况。 

1、踊跃成长1号 

本所律师对踊跃成长1号的基金管理人及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访谈并查看了

基金合同、相关清算文件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

（http://gs.amac.org.cn/），踊跃成长1号的基金管理人踊跃资本依据《踊跃成长1

号新三板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于2016年8月1日就基金提

前结束事宜向投资者发送征询意见函，于2016年8月23日经所有投资者签字确认

后于2016年8月25日终止，作出踊跃成长1号新三板投资私募基金提前终止说明，

并停止计算收益和费用，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入清算和收益分配流程。2016

年8月26日，踊跃资本出具踊跃成长1号的财产清算报告，并向托管机构发出资金

划拨通知单，由其通过证银转账将清算资金从托管账户转入踊跃成长1号新三板

投资基金账户，再由该账户将资金转入踊跃成长1号新三板投资基金清算账户，

进而最终由该清算账户将资金转给原各基金持有人。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中国基金业协会网站的登记状态已显示为“提前清算”。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踊跃成长1号基金已于2016年完成清算解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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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风口 

本所律师对新风口的基金管理人及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访谈经核查并查看

了基金合同、相关清算文件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

（http://gs.amac.org.cn/），广东新风口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新风口定增一号基金

合同》的约定，于2016年10月10日提前终止。2016年10月12日，新风口的基金管

理人向其托管机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关于新风口清算方案的征询

函，并出具《清算结果的公告》。2016年10月13日，托管机构根据征询函出具清

算资金分配方案，并经新风口的基金管理人确认。同日，新风口的基金管理人向

托管机构发出划款指令报表，将清算资金从新风口转入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基金外包服务清算户，再由托管机构根据前述清算资金分配方案予以分配。截

止本反馈意见出具之日，中国基金业协会网站的登记状态已显示为“提前清算”。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新风口已于2016年10月完成清算解散程序。 

 

3、金睿和3号 

    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信息（http://gs.amac.org.cn/），

并对金睿和3号的基金管理人金睿和投资进行访谈，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睿和3号基金仍在正常运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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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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